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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文化與創意推廣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63/2013。

澳門文化與創意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之名稱中文定名為

“澳門文化與創意推廣協會”，英文名

稱為“Macau Cultura l and Creat ive 
Promotion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CCPA”。

第二條——本會地址設於澳門勞動

節大馬路御景灣第5座8樓C。

第三條——本會宗旨是促進和加強

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提升澳門的文化形象

及影響力，宣傳澳門本土文化特色。

第四條——本會是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年滿18歲，在本澳居住
和工作，有內地生活背景，熟悉兩地風土

人情，從事傳媒、文化事業或對文化創意

行業有興趣者，均可申請入會。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福利

（一）會員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

（二）參加本會活動，享有本會所有

權益及福利。

（三）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七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決議。

（二）積極參加本會會務及活動。

（三）繳納會費。

第八條——如會員嚴重違反章程，有

損本會聲譽，理事會將視其情節給予相應

之處分，嚴重者處予開除會籍，其所交之

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

員大會，其職權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選舉和罷免理、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和批准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

（四）本會設榮譽顧問若干名，由理

事會提名，經全體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條——會員大會必須有過半數

以上的會員出席方能召開，召集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電話聯絡並透過簽收方式而為

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其決議必須有絕對多數票的表

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一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構，在閉會期間領導本會開展日常工

作，對會員大會負責，其職責是：

（一）處理理事會的事務，領導本會

各機構開展工作。

（二）決定財務開支及其他重大事

項。

（三）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理事會由若干名理事組

成，通過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若干名，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三

年，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監事會由三人組成，其

中一人為主席。監事會的職權是：

（一）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二）查核本會之財產。

（三）審核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四）在每屆大會召開前，確認財務

報告，提交會員大會審定。

第四章

經費及帳目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政府資助。

（四）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進行有償

服務收入及舉辦各項活動的合法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五條——本會所有經費用於澳門

文化與推廣協會開展各項活動及購買辦

公場所和業務開支。

第十六條——本會按照內部有關規定

收取會員費。

第五章

章程的解釋與修訂

第十七條——本章程解釋權屬理、監

事會。

第十八條——本章程修改權屬會員大

會。

第十九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國際收藏家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64/2013。

澳門國際收藏家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國

際收藏家協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o 
International Collecto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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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宗旨為：團結廣大國

際國內收藏家、收藏組織和收藏愛好者，

遵守澳門法律法規及社會道德風尚，擴大

國際國內間的友好交流與合作，提高收藏

者的收藏品位和收藏技藝。引導規範民間

收藏品市場，促進收藏活動的健康發展，

為弘揚中國收藏文化藝術及國際國內的

收藏文化藝術交流做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

大馬路409號中國法律大廈27樓A座。經
本會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任

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承認本會章程的單位

和個人，經申請並報本會理事會審核通

過，均可成為本會單位會員或個人會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

權；

（二）參加本會各類活動的優先權。

第六條——會員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定，

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二）按規定繳納會費，完成本會交

辦的各項工作，積極宣傳和參加各類業務

活動。

第七條——會員可自由退會。凡出現

下列情況之一的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經

理事會表決通過，取消其會員資格：

（一）不按時繳納應繳的費用。

（二）嚴重違反本會章程及有關規

定，給本會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

（一）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制定和修改章程；

b）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c）審核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

d）審核和通過本會活動計劃和年度
預算；

e）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f）解散本會。

（二）會員大會的組成及運作方式：

a）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b）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主席團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主席一名、副主席

若干名及一名秘書組成。主席團各成員任

期為三年，並得以連選連任；

c）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當

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

d）大會之召集需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e）修改章程的決議，需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f）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

機構，領導本會開展日常工作。

（一）理事會的職權為：

a）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和
實體機構及主要負責人的聘任；

b）討論、通過有關提案、重大決議；

c）制定內部管理制度，領導本會各機
構開展工作；

d）審定年度工作計劃、工作總結和財
務預算、決案。

（二）理事會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須為單

數。理事會各成員任期為三年，並得以連

選連任；

b）理事會每一年召開兩次平常會議。
理事長認為必要時或經多數理事提出請

求時，則召開特別理事會議；

c）理事會須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方
能進行會議，其決議須經出席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的贊成票方能通過，倘票數相同，

理事長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的權限為：

a）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倘有之
內部守則；

b）審查本會帳目；

c）監督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會
報告；

d）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二）監事會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由一名監事長及兩名監事組成，各
成員任期為三年，並得以連選連任；

b）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由
監事長召集。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多數成

員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會議；

c）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監
事長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

決議，須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得通過。如

表決時票數相等，則監事長有權再投一

票。

第四章

資產管理、使用原則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企業資助；

（四）利息；

（五）其它合法收入。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本章

程規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不得在

會員中分配。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完成宗旨或自行解

散或由於其他原因需要註銷時，由理事會

提出終止決議。

第十五條——本會終止後的剩餘財

產，用於發展與本會宗旨相關的社團。

第十六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理

事會。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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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品牌企業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65/2013。

澳門品牌企業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品牌企業商會

中文簡稱：品企商會

英文名稱：Macau Brand Enterprise 
Chamber of Commerce

第 二條 —— 會 址：澳 門 高 園 街

19A-19B號月明樓地下A座。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致力招攬海外及

中港澳消費者認同及指定具特色、知名

度、誠信良好的公司以及獲澳門品牌故

事榮譽的公司，為他們向澳門政府爭取支

持，介紹會員將其企業業務、影響力和品

牌等推廣到全世界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入會及退會

第四條——入會資格

認同本會宗旨之商號或人士，以及致

力推廣優質品牌之企業，或由已成為會員

者推薦入會。

第五條——入會辦法

填寫會員入會申請表，由會員推薦，

經理事會批准，繳納入會登記費及年費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退會

倘有下列事情，即喪失會員資格：

（一）自動退會——如會員欠交一年

會費者，作自動退會論；

（二）申請退會——會員書面通知理

事會；

（三）革退——如會員不遵守會規，

令本會名譽受損，經理事會核實者。

第三章

組織及功能

第七條——架構

本會由下列機構組成——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由會長

主持。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至三

人，會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會長、副會長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連選連任，但會長連選

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四）召集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召集

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五）會員大會須有半數以上會員出

席，方為合法，決議取決於絕對多數票。

（六）會員大會得依下列之規定召開

特別會議：

（1）理事會認為有緊急需要時召集
之；

（2）三分之一或以上會員聯署要求
下，理事會須安排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七）會員大會之職權：

（1）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及監事
會成員；

（2）討論及表決任何與本會有關之
重大事項；

（3）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提出之內部
細則。

第九條——理事會

（一）本會最高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五人組成，人數須

為單數，管理會內事務，向會員大會及監

事會交待及負責，尊重團體精神，任期三

年，連選連任，但理事長連選任期不得超

過兩屆。

（1）理事會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一至三人起、理事三至十一人起；

（2）候補理事二人，亦由大會選出，
以備理事出缺時遞補之。

（二）理事會議須有半數以上理事會

成員出席方為有效，理事會議每年至少召

開三次。

（三）按會務發展需要，理事會得提

出聘請榮譽會長、名譽顧問、名譽會長及

顧問。

第十條——監事會

（一）本會最高監督機構為監事會，

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組成，任期三年，連

選連任，但監事長連選任期不能超過兩

屆。

（二）監事會互選監事長、副監事長

及監事各一人。另設候補監事多名。

第四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一條——會員權利

（一）享受本會提供的服務及福利；

（二）參加本會舉辦的交流及活動；

（三）向本會提出意見、要求及建

議；

（四）會內有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

第十二條——會員義務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有關活動；

（二）遵守會章；

（三）執行決議；

（四）繳納會費；

（五）維護本會形象及合法權益。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三條——經費來源

（一）會費收入；

（二）接受團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

（三）政府資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四條——章程修訂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生效。如有

未盡善事宜，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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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修章需五成以上之會員出席大會及

出席人數四分之三或以上贊成才能通過

生效。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成

才能通過。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0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葉氏宗親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 Clã Ip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Ip’s Clan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2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葉氏宗親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文：“澳門

葉氏宗親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  
Clã Ip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Ip’s Cla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慕拉

士巷29號澳門工業中心一樓B座。

第三條——本會是非牟利宗親聯誼

民間社團。

第四條——本會宗旨：

發揚愛國愛澳愛鄉的光榮傳統，團結

全澳的葉氏族群在一個共同的願望與理

念下，延續歷史傳承，締造族群優勢，為

促進全澳宗親的大團結和社會地位以及

經濟地位的提高，敦睦宗誼，共謀發展，

互相支持，造福族群，為澳門的經濟發展

和社會和諧做出應有的貢獻，為促進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奉獻

力量。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持有有效證件居澳葉

氏居民，不論性別，年滿十八歲，同意並

履行本會會章者，無不良行為者，均可申

請入會，成為個人會員。

第六條——凡居澳葉氏宗親申請入

會，須有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填寫申請表，

提交有關證件副本及一寸正面半身相片

兩張，經常務理事會通過，即為本會會

員。

本會會員分普通會員、永久會員二

種，由個人選擇。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 對會務有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有退會的自由，但已交之會費

不予退回。

（四）享受本會所辦各種福利、事業

之權和參與各項活動之權。

第八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 遵守會章及執行理事會決議。

（二） 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三）會員有繳納入會基金和會費的

義務。

第九條——會員積欠會費超過一年，

經催收仍不繳納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十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經理

事會決議，給予相應之處分。

第十一條——會員逝世，精神錯亂或

被判罪入獄期間會籍自動取消。若刑滿可

再提出申請，會費須重新繳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選舉

會長，副會長，理、監事會成員，修訂本會

章程，聘請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和會務、法律顧問。

第十三條——會長，副會長及理、監

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會長對外代表本會，並負責領

導及協調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依次代其職

務。會長，副會長應出席理、監事會會議。

第十五條——本會聘請德高望重的

社會賢達為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及會務顧問，輔助本會會務之發

展。在大會閉會期間，必要時，得由理事

會增聘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

會務顧問，並請大會追認。

第十六條——為本會權益與利益，

可聘請律師，法律顧問和代理人，處理辯

護，妥協和解決任何控告，訴訟及起訴。

第十七條——本會設理、監事會：

（一）理事會設理事若干人，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在理事中推選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會設秘書處，聯絡

部，財務部，福利部，婦女部，青年委員會

等部門。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

若干人，各部門設部長或主任一人，副部長

或副主任若干人。正副理事長、正副秘書

長及各部部長、主任組成常務理事會，總

人數為單數。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

持，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缺席時，由副

理事長代其職務。

（二）理事會具體負責開展各項會務

工作，如入會申請、決定重要會議之召開，

決定重大的人事安排，決定開展重大的會

務活動等。

（三）監事會設監事若干人，總人數

為單數，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

人。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督促

財務部每季公佈收支賬目，按季度稽核全

部收支賬目。

第十八條——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得

設立特別工作委員會。

第十九條——理事會、監事會開會的

法定人數應為該會之過半數成員，此時會

議所做的決定方為有效。理事會和監事會

處理任何事務須以過半數舉手決定，如果

表決結果相等，會議的主席投第二票或決

定性的一票。

第四章

活動

第二十條——理事會可根據社會發展

和聯誼等工作需要，組織會員開展以下各

項活動：

（一）參加世界葉氏總會以及內地和

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葉氏宗親聯誼及尋根

謁祖活動。

（二）開展經貿交流及考察活動。

（三）開展姓氏文化研究及學術交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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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展各項公益活動。

（五）理事會認為有必要開展的有關

活動。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

或延期召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員大會。臨時會員大會之召開，

須有理事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方為有效。

第二十二條——理事會議半年度舉行

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每季舉行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

會議。監事會原則上每半年召開一次，視

具體情況而定。

第二十三條——理、監事會議之決

議，均須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同意，方

得通過。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四條——個人普通會員入會第

一年繳納會費（包括入會基金）MOP200
元，以後每年應繳納會費MOP100元，個
人永久會員一次繳納MOP1000元。

第二十五條——理事會認為符合本會

宗旨時，可接受任何合法財物之饋贈或捐

獻。

第七章

清盤

第二十六條——若本會清盤時付清

所有欠款和債務後，尚有剩餘任何財產，

該財產不得分配予本會會員，本會解散前

的會員大會可以決定將其付給或轉讓給

本地、內地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葉氏宗

親組織或捐贈作公益事業。

第八章

闡釋

第二十七條——（一）任何有關本章

程的闡釋交由理事會作最後決定。

（二）任何有關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可依澳門法律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9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9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文化創意產品研發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esquisa e 
Desenvolvimento em Produtos Culturais 

e Criativas”

英文名稱為“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3/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12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 文化 創意產品 研

發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P e s q u i s a e D e s e nvo l v i m e nt o e m 
P rodutos C u ltu ra i s e Cr iat ivas”，
英文名稱為“C u lt u ra l a nd C re at ive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

澳門黑沙環新街167號裕華大廈第二
座六樓。

第三條——宗旨：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二、推動澳門動畫及漫畫產品文化藝

術發展，包括產品開發、設計、生產、質量

監控等；

三、向青少年及社會大眾推廣產品的

技術教育；

四、加強澳門與外地相關團體的聯繫

和交流；

五、舉辦動漫產品文化交流活動；提

供發表的平台；

六、關心社群，參與澳門各項公益及

社會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從事動畫及漫畫藝術

相關工作之人士，及由最少一位會員推薦

並提交相關作品副本（創會會員除外），

均可申請成為會員。

第五條——所有入會申請須經理事會

審核通過，惟創會會員除外。

第六條——會員之權益：

一、參與會員大會會議；

二、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協助本會發展並提高本會聲譽。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會設立下列架構，成員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届滿後，若沒有新

動議，可自動連任。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的組成、權限及

運作：

一、會員大會的組成：由所有會員組

成，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設主

席一名及副主席一名。

二、會員大會的權限：

1、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2、選舉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
成員；

3、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4、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5、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報
告及相關意見書。

三、會員大會的運作：

1、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一次， 
由主席主持及召開。應理事會提議，亦可

召開特別會議。

2、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票，但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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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理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一、理事會之組成：由單數成員組

成，其中一人為理事長。

二、理事會之職權：

1、確保執行本會章程；

2、負責會內之行政及財政工作；

3、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財務報
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4、執行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5、安排及協助會員大會會議的召開
工作。

第十一條——監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一、監事會之組成：由單數成員組

成，其中一人為監事長。

二、監事會之職權：

1、對每年由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作
及財務報告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2、監察理事會對會員大會決議的執
行；

3、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經費來源：

一、政府的資助、社團及各界人士的

贊助和捐贈；

二、本會開展各項活動的各種收入。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玄學靈狐堂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3/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127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玄學靈狐堂協會

第一章

第一條——本會名稱定為：玄學靈狐

堂協會。

第二條——創會宗旨：

甲、為研究中國玄學文化，團結澳門

與世界各地熱心人士促進世界和平互相

幫助行善積德，因此成立本會。本會為非

牟利機構。

乙、團結同道好友，無私奉獻，熱愛祖

國，發揚愛國愛澳精神。

丙、推行行善積德，是為中國澳人文

化優良傳統。

第三條——本會地址：

澳門亞美打街29號至29-B號大成大
廈地下A鋪（以會務需要，會址可變遷）。

第二章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澳門與世界各地人士，不論國籍並

願意遵守本會宗旨，品行端良者，歡迎加

入本會。

第五條——入會程序：

凡熱愛及慈善愛心自願人士，填妥入

會申請表一份，身份証影印一份，經理事

會審查通過，繳交會費。

第六條——會員權益及福利：

甲、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乙、有出席會員大會之聆聽、討論、表

決、建議的權利。

丙、享有本會之一切福利和參加本會

的一切活動。

丁、入會自願，退會自由，需在一個月

前通知理事會，會費均不會發還。

戊、遵守本會一切規條，積極參與本

會舉辦的活動，按規定繳交年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七條——機構類別：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會

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但總人數須為單數，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其職權為：

甲、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

乙、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丙、推選理監事會和理事會成員，兩

者必須為單數。

第八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

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倘會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次，

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超過半數

會員聯名要求召開，但須提前兩星期以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出席人數

須超過會員半數，會議方為合法，若不足

法定人數，會議可延後半小時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沒有法定人數出席，享有表決權

的出席會員即為法定人數可處理會議事

項。

第十條——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可根據會務需要設立各部門，常務理

事若干，理事若干，但人數必須為單數，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由理事長

領導，倘理事長缺席時，由其中一名副理

事長暫代職務。

第十一條——理事會之職權：

甲、執行大會所有決定。

乙、規劃推廣本會之各項活動。

丙、做好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丁、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定本會會

章。

第十二條——理事會三個月舉行例會

一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三條——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二名，監事若干，但人數必須為單數，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監事會之職權：

甲、監督理事會之一切行政決策。

乙、審核財務狀況及帳目。

丙、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四條——榮譽職銜：

本會可根據會務發展的需要，可聘請

世界各地的社會賢達人士出任本會的榮

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問等職

銜。

第四章

取消會員資格

第十五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作出的一切

活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

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如直接損害本會

聲譽，將於法律追究，所繳交之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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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發還，如超過一年不交會費者，則自

動喪失會員資格及一切會員權利。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

甲、會費。

乙、任何對本會贊助及捐贈。

丙、接受政府資助。

丁、舉辦各項活動服務的收益。

第十七條——有關會員福利及其它事

務，由理事會另訂細則補充。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

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東國旗艦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3/ASS檔案組第46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東國旗艦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東國旗

艦體育會”，簡稱“東國旗艦”，外文名

稱為：“Tong Kuok Kei L a m Spor t 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是推動澳門

各項體育運動及培養體育精英，聯絡熱愛

各項體育運動之人士，增進彼此友誼及體

育運動文化交流，更為各界人士提供多項

有益身心之康樂活動。

第三條——本會的性質為不牟利民

間團體，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規

範。

第四條——本會的會址設於澳門氹

仔成都街221號至尊花城地下E舖。經理
事會議決，該會址可以遷往澳門特別行政

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1. 凡認同本會宗旨，有意
參與體育運動及工作的人士均可提交入

會申請，經理事會審議接納者，得可成為

本會會員；

2. 本會可聘請社會知名人士加入東
國旗艦體育會擔任榮譽職務、名譽職務

或顧問。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1. 參與會員大會和本會的任何活動；

2. 根據章程的規定，有權選舉和被選
舉成為本會管理機關的成員。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遵守本會的規章、會員大會的決議和

理事會的決定。

第八條——會員作出損害本會聲譽和

利益的行為，理事會可按照受損害程度作

出懲戒或取消會員資格。

第三章

本會的機關

第九條——1.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其權限為：決議和修改本會章

程、各機關成員之解任及資產負債之通

過；

2. 會員大會由所有的會員組成，每年
召開一次，由理事會負責召開，大會之召

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

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如法定人數不足，則於召集書上指

定召集會議時間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

集會議，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

會均得開會，所作出之決議均視為有效決

議；

3. 會員大會的決議須由出席大會的
會員絕對多數票通過；

4.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及秘書一名，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

任。

第十條——1. 理事會是會務執行機
構，其權限為：1）管理本會；2）提交年度

管理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規定的其他義

務；

2. 理事會由不少於七名理事組成，總
數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財務一名，由理

事互選產生；

3. 理事會成員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
任；

4. 理事會由理事長召開，理事會的決
議須由出席的理事絕對多數票通過。

第十一條——1. 監事會之權限為監
督理事會之運作，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

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規定的其他義務；

2. 監事會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總
數為單數，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秘書一名；

3. 監事會成員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
任。

第四章

收入

第十二條——本會的經費理事會向社

會人士及相關機構徵集，所有獲得的財產

和款項將不可用於與本會宗旨具不同性

質的用途。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1.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2.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3/ASS檔案組第47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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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博彩業

職工之家”；英文定名為“Macao Gam-
ing Industry Employees Home”；葡文
定名為“Macao Casa dos Trabalhadores 
dos Industria de Jogo”。 

第二條——會址

1、本會會址設於氹仔盧廉若馬路樺
城山莊2座四樓B。

2、經理事會議決，本會會址可設於澳
門特區區域內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

1、為非牟利的愛國、愛澳團體；

2、維護和爭取博彩從業員的合理權
益；

3、向博彩從業員提供社會支援及培
訓服務，並為有需要之人士提供問題賭博

及戒毒輔助；

4、推動博彩從業員參與社會、服務社
會；

5、宣傳負責任博彩，促進博彩業健康
和可持續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1、凡從事博彩業領域之人士或研究
人員，以及上述人士之直系親屬均可申請

加入本會，經理事會批准後成為本會普通

會員，普通會員經培訓及獲得相關資格證

書後可申請成為專業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和義務

1、所有會員均可優先參加本會所舉
辦的活動，並享有本會所提供的服務；

2、普通會員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而專業會員則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

3、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嚴
重者由理事會決定開除會籍；

4、繳納會費；遵守會務守則。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
全體專業會員組成，每一年最少召開一

次；

2、本會設會長一人及副會長一至五
人，由會員大會選出，每屆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

3、會員大會由本會會長、副會長、秘
書負責主持，會長負責處理對外事務，會

長外出，由副會長代任；

4、會員大會之決議以絕對多數票通
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事項除外；

5、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6、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在至
少半數專業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

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

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

屆時，不論出席之專業會員人數之多少都

視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7、修改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條——理事會

1、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關，負責日
常會務工作等，由會員大會選出若干名成

員，其職務以互選方式產生，包括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不少於兩名及理事若干名

組成，理事會成員人數須為單數，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2、理事長負責處理一切內部事務，理
事長外出，由副理事長處理會務，或主持

會議。

第八條——監事會

1、監事會負責監督理事會的日常運
作，由會員大會選出若干名成員，其職務

以互選方式產生，包括監事長一名及監事

若干名組成，監事會成員人數須為單數，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2、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第四章

附則

第九條——本會經費主要來源為：會

員會費、服務性收費、自願捐獻及社會其

他機構贊助。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Acompanhamento de 
Saúde Física e Mental dos Trabalhadores 

dos Jogos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instr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3 de Junho de 2013, sob o número 
um d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referentes às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treze, um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su-
pra denominada, do teor em anexo.

關注澳門博彩從業員身心健康協會 

 
Associação de Acompanhamento de 

Saúde Física e Mental dos Trabalhadores 
dos Jogos de Macau

Association for Concerning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ness of Macau Gaming 

Employees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為“關注澳門博彩從業員身

心健康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companhamento de Saúde Física 
e Mental dos Trabalhadores dos Jogos 
de Macau”，英文名稱為“Associat ion 
for Concerning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ness of Macau Gaming Employees”
（下稱“本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

有關法律，尤其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之

法律第2/99/M號及《民法典》有關之規定
所管轄。

本會之總址設在澳門高美士街鴻安

中心第2座11樓M及N座，經理事會決議，
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及存續

1.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組織，宗旨為關
注本澳博彩從業員的身心健康問題，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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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博企及社團展開合作，反映並提

出改善影響博彩從業員身心健康的因素

及措施，向有關機構轉介求助個案及開展

減壓調節情緒等輔導服務，向博彩從業員

推廣“身心健康”理念，舉辦有益博彩從

業員身心健康的教育、宣傳及體驗活動，

令博彩從業員尤其是前線員工更關注自

身健康，持續提升本澳博彩業的服務質

素。

2. 本會為永久性之社團，從註冊成立
之日起開始運作。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1. 具有弘揚中華文化及愛國愛澳的
精神，並有意為繁榮澳門、關心及幫助本

澳博彩從業員的身心健康問題而作出貢

獻之十八歲以上人士均可申請成為會員。

有關之申請，應以書面形式向理事會提

交，而理事會有自由及有權決定接納與

否。

2. 本會之會員分為創會會員、永久會
員及普通會員，由理事會決定賦予永久會

員的資格。

3. 本會可邀請傑出人士為榮譽/名譽
會長及顧問，該等人士將不會直接參與本

會之行政及管理等事務。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如：

1. 出席會員大會；

2. 只有創會會員及永久會員享有投票
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4. 退會權。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得遵守下列之各項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內部規章及
規則，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2. 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3. 積極參與及支持會務工作及活動；

4. 按時繳交會費。

第六條

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1. 會員自願退會者，須以書面形式向
理事會申請。

2. 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者，其會員資
格將自動中止；理事會對是否除去該會員

的資格擁有最後決定權。

3. 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議或
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事會

決定及作出適當的處分；情況嚴重者，由

理事會決定是否除去該會員的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本會組織

1. 本會之組織為：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 上述各組織人員之職務，除按第
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外，不得同時兼

任，每屆之任期為三年，由會員大會從具

有投票權之會員中選出，並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
全體會員所組成。

2. 會員大會由大會主席團負責，其中
設一位大會主席，一位副主席及一位秘

書。

3. 大會主席之主要職責為召集及主
持大會，如主席出缺，則由副主席代為

之。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責

會員大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外，尚負責：

1. 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

2. 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之職
務；

3.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
交之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

4. 通過本會的政策、活動方針及對其
它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第十條

會員大會會議

1. 會員大會分為平常會員大會和特別
會員大會。

2. 平常會員大會每年第一季內召開一
次，並最少八天前給予會員通知。

3. 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監事會
或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請求召開，但必須

以書面說明召開大會的目的及欲討論之

事項。

4. 經第一次召集，應最少有一半具投
票權之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方可召開及進

行決議。

5. 於第一次召集開會時，如出席會員
不足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待於半小時後

經第二次召集後舉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

人數多少，大會都可以合法及有效地進行

決議；但若沒有具投票權之會員出席，則

大會上不能進行任何決議。

6. 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超過出席
且具投票權之會員的半數決議通過。

7. 修改會章、開除會員須經理事會通
過後向大會提案，再經出席大會且具投票

權之會員的四分之三大多數決議通過。

8. 罷免應屆機關成員之職務，須由出
席大會且具投票權之會員的四分之三大

多數票通過。

9.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一條

會長及副會長

1. 本會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名，
本會會長由理事長兼任，副會長則由副理

事長同時兼任。

2.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會長出缺時，
由副會長按順序代表。

第十二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管理及執行機關，由

三至二十九名奇數成員組成，其中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並設常務理事

若干名，其餘各理事之職務由理事會決議

指定。

第十三條

理事會之職責

理事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

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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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理事會的政策及活動方針，並
提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2.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維持本會
的會務及各項活動；

3. 委任發言人，代表本會對外發言；

4. 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設立各專責
委員會、小組及部門，並有權委任及撤換

有關之負責人；

5. 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賬
目和監事會交來之意見書；

6. 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則，並提交
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7. 審批入會及永久會員的申請；

8. 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9. 制定會員之會費；

10. 在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之問
題上具最高決策權；

11. 通過邀請適當人選作為本會之榮
譽會長、榮譽顧問及顧問等；

12 . 通過邀請適當人選作為本會之
代表參選任何與發揚本會宗旨有關的活

動；

13. 任何一名理事會成員有權開立本
會所使用的任何會議錄簿冊。

第十四條

理事會之會議

1. 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會期由理事
會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定；可由理事長召

集或應三分之一以上之理事請求而召開

特別會議。

2. 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之成員出
席方可決議，其決議是經出席者之簡單多

數票通過，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除本身

之票外，還可加投決定性一票。

第十五條

本會責任之承擔

1. 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庭內
外，均由理事長或其授權人以及任何一位

理事聯名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之文書交

收則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2. 只有會長或經理事會委任的發言
人方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言。

第十六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人至七人組成，但必須
是單數，其中設一位監事長；

2. 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負責
監察本會之運作及理事會之工作，對本會

財產、賬目及對理事會之報告提出意見；

3. 監事會成員得列席理事會議，但無
決議投票權；

4. 監事會不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言。

第十七條

財政來源

1. 本會的收入包括會員之會費，來自
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入和收益。

2. 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人士
捐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

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十八條

支出

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及舉辦活

動之開支，必須經由理事會通過確認，並

由本會之收入所負擔。

第十九條

章程之解釋權

1. 理事會對本章程在執行方面所出
現之疑問具有解釋權，但有關之決定須由

會員大會追認。

2.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有關
法律之規定，經理事會建議交由會員大會

通過進行修改。

第二十條

會徽

本會得使用會徽，其式樣將由會員大

會通過及公佈。

第二十一條

其他事宜

在未選出各組織機關之成員前，本會

一切事務由本會設立文件的兩名簽署人

共同負責，而任何一位設立文件簽署人有

權開立本會所使用的任何會議錄簿冊。

私人公證員 艾維斯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4 de 
Junho de 2013. — O Notário, Rui Afon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28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澳門鋼筋扎鐵工程工會

（簡稱：扎鐵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2檔案組
內，編號為12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第二款——本會會址設於澳門

黑沙環河涌新街71號建華大廈第4座地下
F。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馬場黑沙環祐漢新邨居民聯誼會

簡稱：（馬黑祐居民聯誼會/馬黑祐坊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fraterni-
zação dos Moradores do Bairro do Antigo 

Hipódromo Areia Preta e 
Iao Hon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2檔案組
內，編號為12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馬黑祐居民聯誼會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馬場
黑沙環祐漢新邨居民聯誼會”，葡文名

為“Associação de Confraternização 
dos Moradores do Bairro do Antigo 
Hipódromo Areia Preta e Iao Hon de 
Macau”中文簡稱為：“馬黑祐居民聯誼
會”或“馬黑祐坊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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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本會為非牟利之慈善服務
團體，以團結坊眾、參與社會、關注民生、

服務社群，共建特區為總方針，發揚互助

精神、服務社會，辦好群眾康樂、福利、文

化、 敬老慈幼等服務事業為宗旨。

第3條——本會會址現設於祐漢第八
街信託廣場永亨銀行對面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4條——本區街坊，愿意遵守本會
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經本會理事會批

准，方可成為本會會員，本會會員包括普

通會員及永久會員，並可享受和履行之權

利和義務如下 ：              

[甲] 權利：（一）.凡年滿十八歲或以
上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 有批評和建議權。

（三）.有享受本會所辦之康樂、福
利、文教之權利。

〔乙〕義務：（一）. 遵守會章及執行本
會各項決議，努力為坊眾服務，維護會員

的正當權益。

（二）.推動會務發展，促進街坊互助
合作。

（三）.繳納基金及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5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制訂和修改會章；

（二）選舉理監事會；

（三）決定本會工作方針與計劃；

（四）審議理事會之工作及財務報

告。                  

第6條——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
由會員大會選出51–59名（單數）成員組
成，理事會人數及分工經理事會決定。理

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如有中途

出缺，由後補理事依次遞補。理事會職權

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計劃和推展會務；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建議；

（四）審議及批准常務理事會決議 ; 

（五）組織籌募經費；

（六）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7條——理事會視本會之需要，得
聘請若干社會人士擔任本會之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會務顧問，其任期
與本會理事會成員任期相同。

第8條——常務理事會為理事會處理
日常會務工作機關，由理事會選出會長一
人、副會長若干人，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最多為6—8人以及秘書長和各工作委員
會主任，常務理事共27—35人（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組成。會長、理事長（連選得
連任）只可連任兩次。理事長負責主持理
事會及常務理事會工作。常務理事會下設
秘書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
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大
廈事務委員會、文康體委員會、總務部、
旅遊部；各部如需要，經理事會通過，可
聘請社會熱心人士為幹事，常務理事會視
工作需要，得聘用有給職的工作人員 。

第9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 ， 
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最多為7—9名（單
數）組成，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至
四人。監事長（連選得連任）只可連任兩
次。監事會有權監察會務、財務工作，監
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稽核監察理
事會帳目，並提交報告予會員大會審議。 

第四章

會議

第10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由理事長召集，如理事會三分之二成員認
為必要或半數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
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11條——會員大會如到開會時間，
尚未達到法定的人數，得順延三十分鐘
後，不論人數多少，會議照常運作，所定
的決議有效。

第12條——理監事會議每二個月召
開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每次會議均需半數或以上
成員出席方可通過決議 。

第五章

經費

第13條——普通會員每年須繳納會
費，永久會員須一次過繳納會費三佰元
正。

第14條——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特
別支出，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15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執行。

第16條——本章程修改權屬於會員
大會。

第17條——本章程未定明之處，將按
澳門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執行。

第18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本會
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護士學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romotora de 
Enfermagem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Nurses Association of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2檔案組
內，編號為12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三章

第十三條——名譽會長、會長、副會

長

1. 本會設名譽會長若干人、會長l人、
創會會長l人、副會長若干人。

2. 創會會長為永遠職位。

3. 為推進會務，本會經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得以推舉為名譽會長、會務顧問，並

可指導及協助會務；

4. 會長、副會長受會員大會委托可續
任。

第十四條——理事會是本會決策和

會務執行機構。其成員為37名至45名組
成，必須是單數組成，理事會每三年選舉

一次，理事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由各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

一名，司庫一名及財務部、學術部、康樂

部、總務部、青年部、專業發展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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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部等，各設正、副部長一名。理事會

每三年選舉一次，理事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95,00)

律  師  業  高  等  委  員  會

公  告

根據《律師紀律守則》第43條第2款
及《律師通則》第10條第6款之規定，律

師業高等委員會茲通知，鮑德成律師，其

最後為人所知悉之職業住所位於澳門營

地大街96號大豐銀行大廈6樓606室，在
第19/00/C SA號紀律程序（及第2/2001/
C SA號、第8/2001/C SA號、第11/2001/
CSA號和第17/2001/CSA號附案）中，被
判處中止律師執業2（兩）年之處分，此決
定已轉為確定。

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於澳門。

律師業高等委員會

CONSElHO SUPERIOR DA 
ADvOCACIA

Anúncio

Em cumprimento d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igo 43.º do Código Disciplinar dos 

Advogados e do n.º 6 do artigo 10.º do Es-
tatuto do Advogado, o Conselho Superior 
da Advocacia informa que o Dr. Alberto 
Manuel da Concei ção Pablo, com último 
domicílio profissional conhecido na Rua 
dos Mercadores, n.º 96, Edifício Banco Tai 
Fung, 6.º andar, Ap. 606, foi condenado 
numa pena de suspensão do exercício de 
advocacia pelo período de 2 (dois) anos, 
que transitou em julgado, no âmbito do 
Processo Disciplinar n.º 19/00/CSA (e 
apensos n.os  2/2001/CSA, 8/2001/CSA, 
11/2001/CSA e 17/2001/CSA).

Macau, aos 7 de Maio de 2013.

O Conselho Superior de Advocac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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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依據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第14/96/M號法令第一條第一款之公告）

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依據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第 14/96/M 號法令第一條第一款之公告） 

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2 2011 
   澳門幣 澳門幣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5,817,278 3,779,733 
無形資產       140,342     141,896 
非流動資產合計       5,957,620     3,921,629 
     
流動資產 
存貨   4,982,033 4,811,157 
應收帳款和其他應收款           57,474,067 63,327,320 
股東及聯號往來和貸款  - 7,016,4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5,230,122   42,615,879 
流動資產合計      137,686,222    117,770,836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和其他應付款  13,976,178 16,811,221 
股東及聯號往來和借款  123,425 - 
資本支出資金帳戶  11,734,774 5,890,063 
所得補充稅備用金    6,020,215    6,449,682 
流動負債合計         31,854,592      29,150,966 
 
流動資產淨值    105,831,630    88,619,87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1,789,250     92,541,499 
 
資產淨值     111,789,250      92,541,499 
   ========== ========= 
 
權益 
 
資本   25,000 25,000 
法定公積  12,500 12,500 
其他公積  45,684,054 42,170,502 
累積損益    66,067,696   50,333,497 
 
權益總額  111,789,250 92,541,499 
   ========== ========== 
 
 
 
 
 
 
 
董事會主席          區域會計經理 
汪豪銘          吳榮棟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於澳門 

 董事會主席 區域會計經理

 汪豪銘 吳榮棟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於澳門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2012年度董事會報告

在2012年，公司繼續執行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政府”）所簽訂的合約，根據該合約，公司須向澳門地區提供搬運和清
理城市固體廢料的服務；該合約已於2012年3月31日到期，但其後在相同的條款和條件下有關合約得以延期。而本次的延期將於2013
年3月31日屆滿。

業績概況

雖然在本地和國際市場上均面對艱難的經濟環境，通過執行各種節約成本及改善效率的計劃，公司的經營一直保持盈利，並且

向各股東提供豐厚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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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已經審計的截至 2 0 1 2年1 2月31日的年度財務報告，公司報告收入為一億九千一百二十萬澳門元（2 0 11年度為
一億七千五百三十萬澳門元），而純利為三千九百二十萬澳門元（2011年度為四千萬澳門元），或為收入的20.5%（2011年度為
22.8%）。2012年度向股東派發的股息總數為二千萬澳門元（2011年度為二千萬澳門元），或為收入的10.5%（2011年度為11.4%）。

主要事項

現行的“搬運和清理城市固體廢料”服務合同將於2013年3月31日到期。

對於公司在2012年全年持續表現出的良好業績，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公司取得的成績是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而產生的直接結果。

我們有信心公司在未來能夠繼續提供優質的服務，持續改善澳門的環境。

公司在此感謝我們的員工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澳門市民不斷提供的支持。

汪豪銘 林少君

董事會主席 董事 

黃家樂 鄭永堅

董事 董事

梁志強

董事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

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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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1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1996)

Demonstracão da posic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1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1996) 
Demonstracão Da Posic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2012 2011 
   MOP MOP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5,817,278 3,779,733 
Activos intangíveis       140,342      141,896 
Soma d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5,957,620      3,921,629 
     
Activos correntes 
Inventários  4,982,033 4,811,157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e outras           57,474,067 63,327,320 
Empréstimos e c/gerais a sócios e associadas  - 7,016,480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75,230,122   42,615,879 
Soma dos activos correntes      137,686,222     117,770,836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pagar comerciais e outras  13,976,178 16,811,221 
Empréstimos e c/gerais de sócios e associadas  123,425  - 
Cliente do fundo da despesa em investimento   11,734,774 5,890,063 
Provisões para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6,020,215    6,449,682 
Soma dos passivos correntes         31,854,592      29,150,966 
 
Activos correntes líquida     105,831,630    88,619,870 
 
Total dos activos negativos passivos correntes            111,789,250     92,541,499 
 
Activos líquida      111,789,250      92,541,499 
   ========== =========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is   25,000 25,000 
Reserva legal  12,500 12,500 
Outras Reservas  45,684,054 42,170,502 
Resultados transitados    66,067,696   50,333,497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111,789,250 92,541,499 
   ========== ==========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Mark Rudolf Christiaan Venhoek                                        Ng Weng Tong, Victor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3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Mark Rudolf Christiaan Venhoek Ng Weng Tong, Victor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3.

Relatório anual da administração — 2012

No decurso do ano de 2012 a Sociedade dedicou-se à execução do contrato com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
cau (RAEM), no âmbito do qual a Sociedade se obrigou a prestar os seus serviços para remoção e limpeza dos resíduos sólidos comuni-
tários em todo o território da RAEM. O referido contrato expirou em 31 de Março de 2012, tendo sido todavia prorrogado nos mesmos 
termos e condições, terminando a actual prorrogaç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3.

DESEMPENHO GERAL

Apesar das condições económicas adversas, tanto a nível local como internacional, a Sociedade manteve uma actividade operacional 
lucrativa, com uma elevada distribuição de dividendos, conseguida através da implementação de vários programas de poupança de cus-
tos/melhoria de eficiência.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exercício fin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2, a Sociedade apresentou receitas 
no valor de 191,2 milhões de Patacas (2011: 175,3 milhões de Patacas), com um lucro líquido de 39,2 milhões de Patacas (2011: 40 mi-
lhões), correspondente a 20,5% das receitas (2011: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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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valor total de dividendos pagos aos sócios durante o ano de 2012 ascendeu a 20 milhões de Patacas (2011: 20 milhões de Patacas), ou 
10,5% das receitas (2011: 11,4%).

FACTOS PRINCIPAIS

O actual contrato de remoção e limpeza dos resíduos sólidos comunitários terminará a 31 de Março de 2013.

Estamos satisfeitos com o bom desempenho contínuo apresentado pela Sociedade durante o ano de 2012. Os resultados e bom desem-
penho da Sociedade devem-se à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aos nossos clientes durante o ano transacto.

Estamos confiantes de que a Sociedade estará apta a fornecer serviços de alta qualidade no futuro, que contribuirão para a contínua 
melhoria do meio ambiente de Macau.

Aproveitamos esta oportunidade para expressar o nosso agradecimento e apreço a todos os funcionários pelo seu árduo trabalho, e aos 
cidadãos de Macau pelo seu contínuo apoio.

Mark Rudolf Christiaan Venhoek Lam Sio Kuan
Presidente Administrador

Wong Ka Lok Cheng Wing Kin
Administrador Administrador

Leung Chi Keung Kent
Administrador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3.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a «Socieda-
de») relativas ao ano de 2012,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1 de Março de 2013,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a demonstração de posição financeira,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2,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
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7,6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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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1,212,548
 遞延所得稅資產 6,639,927

非流動資產總值 7,852,47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347,099
 預付費用及按金 2,563,880
 現金及銀行存款 44,272,983

流動資產總值 56,183,962

資產總值 64,036,437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100,000
 法定儲備 50,000
 累積損益滾存 （52,495,049）

權益總值 （52,345,049）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86,332,125
 預收收益 51,573
 其他應付款項 29,997,788

流動負債總值 116,381,486

權益及負債總值 64,036,437

  

業績報告

年內公司經營往來香港港澳碼頭至澳門之航線，客量輕微倒退，在高通漲的經營環境下，各項營運成本持續上漲，燃油價格維

持高水平。 二零一一年七月獲政府批准增加票價後，舒緩部份經營壓力，加上努力控制成本開銷及提高營運效率下，虧損得以減
少。

隨著澳門確立以休閒旅遊為中心的發展方向，船公司將會繼續積極作出配合，不斷優化服務質素及船隊裝備，為打造澳門成為

世界級的休閒中心作出貢獻。

公司董事  何超瓊

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並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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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摘要財務報表應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何美華

註冊核數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1,212,548
Activos por impostos diferidos 6,639,927

Total d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7,852,475

Act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9,347,099
Despesas antecipadas e depósitos 2,563,880
Balanço da caixa e do banco 44,272,983

Total dos activos correntes 56,183,962

Total dos activos 64,036,437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l 100 000
 Reserva legal 50 000
 Resultados acumulados transitados  (52,495,049)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52,345,049)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de sociedades relacionadas 86,332,125
Receitas antecipadas 51,573
Outros credores 29,997,788

Total dos passivos correntes 116,381,486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64,036,437

Relatório de Desempenho

Durante o ano verificou-se um ligeiro decréscimo no número de passageiros na rota operada por esta empresa entre os terminais ma-
rítimos de Hong Kong e Macau, que conjugado com um ambiente operacional de elevada inflação e o preço alto dos combustíveis signi-
ficou que os custos operacionais continuaram a subir. No entanto, a autorização do governo em Julho de 2011 para aumentar o preço dos 
bilhetes veio a aliviar parte da pressão operacional, que aliado ao esforço da empresa para reduzir os seus custos e aumentar a eficiência, 
permitiu reduzir as perdas do exercício.  

O turismo e o lazer foram definidas como as áreas centrai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e esta Companhia irá trabalhar activa-
mente para complementar esta decisão,  melhorando continuamente a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e os equipamentos da sua frota, para assim 
contribuir para o estabelecimento de Macau como um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lazer. 

A Directora da Companhia, 

Ho Chiu King Pansy Catilina.

Aos 5 de Março d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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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Sociedade por quotas registada em Macau)

Examin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
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nossa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5 de Março de 2013.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
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Ho Mei Va

Auditor de Contas

HMV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5 de Març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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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澳門）有限公司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4/96/M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830,778
  未完成資產 695,294

非流動資產總值 5,526,072

流動資產

  存貨 85,291
  應收股東款項 27,103,296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516,603
  應收賬款 12,764,248
  預付費用及按金 1,346,521
  現金及銀行存款 2,104,192

流動資產總值 45,920,151

資產總值   51,446,223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1,000,000
  法定儲備 500,000
  累積損益 10,482,590

權益總值 11,982,590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8,092,975
  所得稅備用金 730,785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5,678,760
  應付股東款項 4,961,113

流動負債總值 39,463,633

權益及負債總值 51,446,223

  

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將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報告及公司帳目呈覽。

公司年中沒有改變業務，主要從事廣告服務。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載於隨附之年度帳目；年度純利為澳門幣5,456,305元、年
結日資本淨值為澳門幣11,982,590元。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承董事會命

常務董事                   董事

Ashley James Stewart  Jason Paul East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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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德高（澳門）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德高（澳門）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

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德高（澳門）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

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何美華

註冊核數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於澳門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1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4,830,778
Imobilizações em curso 695,294

Total d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5,526,072

Activos correntes
Inventários 85,291
Dívidas de accionista 27,103,296
Dívidas de companhias relacionadas 2,516,603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12,764,248
Despesas antecipadas e depósitos 1,346,521
Balanço da caixa e do banco 2,104,192

Total dos activos correntes 45,920,151

Total dos activos 51,446,223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l 1,000,000
Reserva legal 500,000
Resultados acumulados transitados 10,482,590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11,982,590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pagar comerciais 8,092,975
Provisões para imposto sobre o rendimento 730,785
Dívidas de companhias relacionadas 25,678,760
Dívida de accionista 4,961,113

Total dos passivos correntes 39,463,633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51,44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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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vem apresentar o relatório e contas da Companhia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Não houve mudança na natureza das principais actividades da Companhia, que continuaram a ser relativas a publicidad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resultados estão expressos nas contas anuais anexas, tendo o Resultado Líquido atingido MOP 5,456,305 e a Situação Líqui-
da MOP 11,982,590.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20 de Março de 2013.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Administrador,              

Ashley James Stewart   Jason Paul Eastwood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relativas ao ano 2012,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0 de Março 
de 2013,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
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2,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
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Ho Mei Va

Auditor de Contas

HMV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0 de Març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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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271.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71,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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